
西安思源学院科研奖励办法 

西思院发［2014］5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对科研工作提出的更高要

求，鼓励教师和研究人员积极开展科研活动，扶植培养优秀拔尖人才，

提高我校整体科研实力和办学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研奖励范围 

1．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在编、在册的教职工及特聘、双聘人员，

以我校名义承担或完成的相关项目和公开发表、出版的相关科研成果。 

2．学术期刊的级别认定按照《西安思源学院科研成果量化计算

办法》规定执行。 

3．发表、出版的成果及主持的项目须与本人的研究领域一致。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奖励类别有： 

1．学术著作奖； 

2．实践性成果奖励； 

3．专利技术奖励； 

4．优秀学术论文奖； 

5．高等级科研成果配套奖； 

第四条  科研工作奖励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接受

全校教职工的监督。 

第二章  学术著作奖励 

第五条  凡我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公开出版的高等级学术专著与

编著等均可获得该项奖励。 



第六条  经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我校人员独著

或合著的，每部奖励 20000元，合著者为院外人员的，每部奖励 10000

元。经国家专业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每部奖励 10000元，合

著者为校外人员的每部奖励 5000 元。国家级出版社和国家专业出版

社以《西安思源学院科研成果量化计算办法》中所列为准。所奖励的

著作的第一作者必须为我校教职工。 

第七条  经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学术编著、工具书，我校

人员担任主编者，每部奖励 10000元。经国家专业出版社正式出版的

学术专著，每部奖励 5000 元。 

第八条 享受学术著作奖励的成果，每部字数应不少于 15万字。

凡接受学校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的学术成果不享受此项奖励。 

第三章 实践性成果奖励 

第九条 实践性成果奖励 

1．实践性成果系指专业教师在有关学术理论指导下创作或产生

的，并符合相关规定的文学作品、美术作品、艺术设计作品、音乐作

品、摄影作品、书法作品等。 

2．经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小说或剧本一次性奖励：5千字

以上的短篇每篇 5000 元；2万字以上的中篇每篇 8000 元；10 万字以

上的长篇每部 10000 元。在国家级（一级）学会主办的相关刊物上发

表的小说、剧本、杂文、诗歌等文学作品一次性奖励：5千字以上的

短篇每篇 1000 元；2 万字以上的中篇每篇 2000 元；10 万字以上的长

篇每部 7000元。 

3．在权威刊物发表的美术作品，每幅一次性奖励 8000 元；在一

类核心刊物发表的美术作品，每幅一次性奖励 5000 元。省级以上公

开出版的画集(册)，每集(册)一次性奖励 3000 元。美术作品被中国

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等著名场馆收



藏(非商业行为)，在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后，一次性奖励 5000 元。艺

术设计作品、摄影作品、书法作品的奖励比照此条。 

4．公开出版的音乐专辑和音像作品专辑，每辑一次性奖励 5000

元。公开发表一部中型作品以上或优秀歌曲一首，一次性奖励 1000

元。公开发表歌曲每首一次性奖励 500 元。 

第四章  专利技术奖励 

第十条  奖励已授权的职务专利技术，我校作为专利权人。 

第十一条  发明专利每项一次性奖励 2000 元；实用新型专利每

项一次性奖励 500元；外观设计专利每项一次性奖励 300 元；软件著

作权每项一次性奖励 1000 元。 

第五章  优秀学术论文奖励 

获得优秀学术论文奖的成果必须是公开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或

研究报告，不包括简讯、报道、讨论综述、会议报告、书评、补白、

札记、随笔等。 

第十二条  优秀学术论文奖励范围包括： 

1．在权威期刊（含视同权威期刊）上发表的专业学术类论文； 

2．在一类核心期刊（含视同一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专业学术

类论文。 

第十三条  特种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每篇在发表当年一次性

给予 20 万元奖励；一类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每篇在发表当年一次

性给予 5万元奖励；二类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每篇在发表当年一次

性给予 3万元奖励；三类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每篇在发表当年一次

性给予 2万元奖励；一类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每篇当年一次性给予

5000元奖励；但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学术研究类文章，

全文复印）、新华文摘转摘 1/2 以下、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1/2 以下、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论文、且字数在 2000 字以下）、《高



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 1/2 以上文章按一类核心期刊认定，并奖

励 5000 元。 

第十四条  在港、澳、台地区专业期刊上发表的优秀学术论文

及在国外出版的学术专著，其学术水平及所发期刊的等级，由学校学

术委员会或科研处组织的专家认定。 

第十五条  同一内容的论文只能就高奖励一次。 

第六章  高等级科研成果奖励 

第十六条  高等级科研成果奖励对象是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及陕

西省教育厅设立的高校科学技术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西安市政府设立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成果。国

家级奖指以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

学奖、国家发明奖；省部级奖指以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和以省、自

治区、直辖市政府名义颁发的科学技术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 

第十七条  高等级科研成果奖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学校给予奖

励： 

获奖成果由西安思源学院独立完成，获得国家级奖：特等奖每项

奖励 50 万元，一等奖每项奖励 20 万元，二等奖奖励 10 万元；获得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一等奖每项奖励 10 万

元，二等奖奖励 8万元；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

会科学）：特等奖每项奖励 20 万元，一等奖奖励 10 万元，二等奖

奖励 8 万元，三等奖奖励 5万元；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每

项奖励 8万元，二等奖奖励 4 万元，三等奖奖励 2 万元；其它省部级

的获奖成果，一等奖每项奖励 4 万元，二等奖奖励 2万元，三等奖奖

励 1 万元；获得西安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每项奖励 4 万元，二

等奖奖励 2 万元，三等奖奖励 1 万元；获得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一等奖每项奖励 2 万元，二等奖奖励 1 万元，三等奖奖励 5 千元；



获得学院优秀科技成果奖的成果，特等奖奖励 2000 元，一等奖奖励

1000元，二等奖奖励 500 元。 

第七章  获奖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及奖金分配办法 

第十八条  我校与其它单位联合申报，并且获奖证书有“西安

思源学院”署名的上述各类各级奖项的获奖成果，其奖励金额按照一

定的比例系数奖励，具体奖励比例系数见《科研成果分值分配比例系

数表》。 

第十九条  获奖成果的知识产权单位为我校，我校教师或研究人

员合作完成的获奖成果，奖金分配由成果主持人负责。 

第八章  科研成果奖励管理 

第二十条  科研成果奖励工作由校科研处负责具体实施，每年 5

月底前完成上年度科研成果奖励工作。具体程序是：按年度由个人和

部门在规定时间向科研处提交科研成果统计及量化结果，在全校内公

示征求异议，对经公示没有异议，或有异议但已在规定时间内核实调

整的奖励方案，提交院长办公会讨论审定后予以实施。 

第二十一条  单位或个人对科研成果奖励审核工作有异议，应

当在奖励成果公示之日起 7天内向科研处提交书面说明。必要时由科

研处组织专家审核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十二条  所有申报高等级优秀科研成果评奖的成果，须由科

研处提交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推荐上报。 

第二十三条  科研成果奖励经费的管理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个人奖励涉及税收问题按国家相关法规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会通过后执行,原《西安思源学

院科研奖励办法》同时废止。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奖励的学术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

不低于 3000字。 

第二十六条  对于已获得科技奖励的人员，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

剽窃他人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学校将撤消其奖励，并视情节轻重给

予相应处理。 

 2014年 3月 1日 
 


